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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  研究計畫案係指行銷與流通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教師取得科技部或公民營機關團體

之專題研究、產學合作及建教合作等相關獎補助案件。 

第 二 條    研究計畫管理費提撥款分配依學校規定。 

第 三 條    研究計畫管理費提撥款使用範圍為： 

一、本系所屬儀器設備維護、添置及消耗性器材補充。 

二、對有發展潛力之研究計畫籌備費用或初期周轉支援。 

三、重點研究計畫發展過程中之支援，以及支援相關學術演講和學術研討會。 

四、支援研究計畫業務參與人員之工作酬勞。 

五、支援學術研究和教學發展有關事項。 

六、補助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之交通費、膳雜費、保險費及獎勵金。 

第 四 條    研究計畫管理費提撥款使用明細得定期公佈之。 

第 五 條 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系主任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